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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優秀外籍學生，並協助其完成學業，特訂定「嶺東科技

大學外籍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 

(一)就讀本校之外籍學生（延修生除外）與欲申請就讀本校之外籍新生。 

(二)本要點所稱外籍學生，係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外籍學生。不含以專

班方式招收之外籍學生。 

三、 經費來源： 

本獎助學金由本校當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總額項下提撥之獎助學金支應。 

四、 申請條件： 

(一)學士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操行成績 82分以上。 

(二)碩士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5分以上、操行成績 82分以上。 

(三)新生及轉學生：以原就讀學校師長推薦資料及成績為依據。 

(四)未領取政府相關機關之獎助學金者。 

五、 申請程序及期限： 

(一) 申請程序：申請人填具獎學金申請表、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一份(新生則免)，向國

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二) 申請期限： 

1.新生於辦理申請入學時一併提出。 

2.在校生依公告時間辦理。 

(三) 符合獎勵條件之學生，就學後因故休學、退學、撤銷學籍等，須繳回該學期領取之獎

助學金；辦理保留入學者，須重新提出申請。 

(四) 凡獲得助學金之學生，每學期應完成國際事務處指定安排之教育講座或服務學習相關

活動，未完成者於次一學期不得提出申請。 

六、 核發標準： 

(一)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者，學士班學生前一學期成績全班排名為前三名，

當學期核發獎學金新台幣伍萬元整為原則；其餘申請者(含新生及轉學生)則核發助學

金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整為原則。 

(二)為積極招收外籍學生，依 本校與姊妹學校另行簽訂合作協定者，其外籍學生獎助學金得依



協定內容專案辦理。 

(三)經本校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七、 未符合第四點申請條件者，本校得視學生之學習與經濟狀況，經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酌予獎勵。 

八、 獎助名額依申請學生之優異條件，與姊妹校簽訂協議內容等因素，並依政府補助及本校自

有經費狀況調整，經本校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核給獎助名額。 

九、 凡外籍學生於當學期未能如期完成註冊及繳納各項應繳費用，當學期將停止其申請各類獎

助學金之資格。待繳清所有應繳費用後，次一學期方可恢復申請資格。 

十、 本要點經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